
 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文件  

湖应院发〔2020〕113 号 

 

 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实施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了使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，营造

出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，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

好习惯，掌握相关运动技能，增强身体素质，促进全面发展，

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作用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的有关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活动

实施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附件：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实施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

2020 年 8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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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 送：校领导、校属各单位 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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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实施办法 

 

为了使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、形式多样，营造

出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,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

好习惯，掌握相关运动技能，增强身体素质，促进全面发展，

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作用,根据教育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

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的有关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为切实加强对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领导和管理，学校成立

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指导中心。其成员组成如下： 

主  任：分管学生工作副校长 

副主任：教务处分管体育工作副处长  学工处副处长  

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（副书记） 

成  员：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部教师、辅导员、 

校学生会、团委会相关成员 

二、课外体育活动原则 

1. 分类管理：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分为校、院两级。全校性

活动由学校组织；其他由各学院组织管理，要充分发挥学生群

团组织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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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全员参与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、全面发展，根据条件促

进活动内容、形式多样，让学生自主选择。 

3. 安全有序：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保障制度和各级申报批

准程序，确保各类活动安全有序开展。 

4. 因地制宜：逐步加大学校体育设施建设力度，不断改善

学生体育锻炼条件，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活动，提高活动的

实效性。 

三、课外体育活动内容 

1. 每年组织的两次半程马拉松长跑活动； 

2. 每学期组织的 2～3 项专项体育竞赛活动； 

3. 校内外有组织的其他体育活动。 

四、课外体育活动管理及要求 

1. 每个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原则上每天达到 45 分钟以

上（含各种训练、竞赛的活动）； 

2. 自主选择的课外体育活动，学院组织的由学院负责管

理，团委组织的由团委负责管理，社团组织的由社团负责管理，

学生会组织的学生会负责管理；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部教师或

学院相关教师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； 

3. 各类竞赛性的课外体育活动，学校组织的由体育与健康

教学研究部负责管理，学院组织的由学院负责管理，群团组织

的由相关群团组织负责管理；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部教师要加

强指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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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指导中心，要加强对各类竞赛性课外

体育活动的领导和学生自主选择性课外体育活动的引导，开展

定期和不定期的督促检查，研究和推动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工作。 

五、课外体育活动的奖励与工作量计算方案 

1. 专项性课外体育竞赛活动，获得团体一、二、三名的，

各组织单位可分别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。 

2.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指导教师或组织者，学院和体育与

健康教学研究部可根据其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成相应的教学工

作量，由单位领导考核签字，报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指导中心主

任审核，学校领导审批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由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体育

运动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 


